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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 

（第一次檢討）（草案）」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 

貳、 開會地點：臺中市高西里漁民活動中心 

參、 主持人：張組長誌安（廖科長明珠代） 

肆、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持人致詞： 

  本次公開展覽說明會主要針對「高美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

畫（第一次檢討）（草案）」進行說明。本案自 114 年 11 月 6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5 日止，於臺中市政府公開展覽 30 日，本次檢討相關資料可至

本部國家公園署官網查詢及下載參閱；若有相關意見可透過書面方式（公

民或團體意見表）寄送到本部國家公園署。 

陸、 各單位發言要點： 

一、民眾 蔡先生（清水區清甲段土地所有權人吳○昌等聯合意見陳述書） 

（一） 清甲段為大甲溪河道區域，無法種植、無法維持農保、甚至無法進

出該地（堤防入口處有設立柵欄並上鎖），人民財產權利被剝奪，

已反映多次均未獲正確回應。 

（二） 萬一大甲溪上游處發生如此次花蓮馬太鞍溪事件，大甲溪出海口已

經近 40 年未清淤積土石，土石堆積嚴重，希有關單位重視，將剩

餘清甲段 23 公頃私人土地征收，盡速清理河道，以保人民財產及

安全。 

二、臺中市海洋資源漁業發展所 林所長弘敏 

（一） 本次檢討草案附錄七高美重要濕地核心區之鰻苗捕撈規定及申請

表已有修正，會後提供最新版本再請納入更新。 

（二） 本次檢討之環境教育區管理規定 2（簡報 P. 41 紅字）要去計算高美

重要濕地全區（周遭道路、公共設施、景點設施）人數，已超出範

圍外，且環教區僅有木棧道，建議或修改該描述為每小時停留人數；

因原計畫規劃環教區最大承載人數，係基於木棧道上遊客安全考量，

評估遊客彼此維持一定距離時，木棧道所能乘載人數之最大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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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而本次檢討其他分區之管理規定 8（簡報 P. 42 紅字）於木棧道終點

區域規範遊客行為，是否可加強描述欲規範之遊客行為？至於遊客

是否造成土壤陸化，應再商榷研究。 

（四） 高美濕地的陸化問題之前即有討論，因整個西海岸均有侵蝕與淤積

之情形，很難區別北堤的影響係屬自然或人為；至於是否依循陸化

趨勢向西海測擴大濕地範圍，仍需基於科學證據，考量當時在岸邊

劃設核心區是因該處生態最豐富、物種最關鍵，如這些物種並未如

雲林莞草的明確證據平行向西外擴，應可在相關章節規劃執行項目。 

（五） 濕地管理都是為了取得經濟、休閒與生態的平衡，但如有充足經費，

農藥或更深入之物種監測均可執行，需要中央大力支持。 

（六） 去年進入木棧道人數約有 30 萬人次，今年截至 10 月約有 32 萬人

次。若收費可能衍生幾個問題，其中高美濕地非封閉性，如以菲律

賓的長灘島為例，係按遊客住宿之人數徵收環境生態維護相關費用，

均較不吻合高美濕地的經營型態；且濕地內有永續利用區，若為此

將其封閉而影響當地漁民進出、捕撈等，亦易違反濕地法明智使用

原則。至於大甲溪出海口私有地因管理單位之管制，地主不易進出

耕作，如果政府經費充裕得以徵收，更可助於該區維持自然樣貌。 

三、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終身特聘教授惠真 

（一） 有關本區域蟹種保育目標及資料引用來源建議再予釐清。 

（二） 雲林莞草屬一年生植物，於 4-8 月生長面積最大，約有 16 公頃；

然草案內容中之分布面積減至 8.8 公頃，應是 111 年基礎調查資料

將 1 月至 11 月調查數據平均計算之每個月平均值，其將最大分布

面積月份之數據平攤至年初與年末實際較為萎凋之分布面積上，會

造成實際情形之誤解。 

（三） 曾與靜宜大學老師共同進行人流管理研究，當時以觀光管理學理論

及透過問卷方式僅針對木棧道上長寬面積估算合適人流。若擴大計

算範圍外人數會造成困擾，雖也考慮過手機訊號作為人流管理參考

方法，但電信服務費用高並受到經費限制。 

（四） 執行農藥檢測費用高，建議併同研議納入種類及樣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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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計畫範圍同重要濕地範圍，然與重要濕地鄰近之區域皆直接影響

陸蟹釋幼的過程。故曾與第三河川分署及林業保育署溝通擴大保育

範圍的可能性，如與私有地地主簽署合約，律定其不可將私有地改

建為停車場、咖啡廳等，以減少當地環境變動影響陸蟹釋幼的機會。 

（六） 木棧道是本重要濕地之亮點，遊客亦最多，然面臨嚴重之淤積課題

是否要直接面對？另外本計畫為 5 年長期計畫，應明確指認重點實

施計畫推動項目，以引導高美重要濕地的發展。 

四、臺中市高美觀光文化促進會 

（一） 在木棧道的人流管制上，是否可參考小琉球之生態保育費，並基於

使用者付費理念，收取合理費用以控管遊客人數。 

（二） 收取之費用則需再協商其運用分配，若其中一部分可回饋給在地居

民，居民對本計畫執行成果將更有感，亦能有顯著之人流管理效果。 

五、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徐所長顥 

（一） 當初簡報 p.41 之文字擬定，係因木棧道規劃在保育教育區內，最初

想法是將木棧道之人數管制列入保育教育區相關規定共同探討，超

過最大容納量之人數則引導至他處，故可能涉及重要濕地範圍以外

之區域。後續將再調整文字為適切敘述，減少誤會。現行遊客活動

範圍是以木樁引導遊客動線，但沒有界定確切範疇。內容中提及之

陸化、硬化風險等相關敘述會再調整。 

（二） 理解雲林莞草平均分布面積計算方式造成之誤差，後續將再調整。

要把一個物種列入在地的保育對象需有一定的調查基礎，會再審視

其適切性。有關農藥相關調查，先前於草案中依循林所長的指示，

參考環境部公告的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其中包含農藥對人

體影響的相關規範。是否需依據在地慣用之農藥，後續再進行相關

調查與資料蒐集。 

（三） 關於本計畫未來規劃之個人觀點，高美濕地屬於國際濕地，同為觀

光重點區域，生態、經濟與觀光皆需顧及。除了陸蟹議題外，亦期

望能增加原生植物的生長範圍。環教則需在既有的基礎上加強、深

化，例如辦理工作坊、與在地學校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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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持人 

（一） 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

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因此劃設重要濕地時，保障既

有農業使用。而民眾聯合意見陳述之地點位於大甲溪出海口，保育

利用計畫中為其他分區，並無限制農漁業使用，故建議有關土地徵

收問題回歸相關單位處理；至於清淤 1 節，涉及水利事業計畫與規

劃，會後一併轉知水利單位。民眾可於日後國家公園署網站上查閱

本日說明會上之意見陳述與回應紀錄。 

（二） 原計畫設計之承載人數係基於安全考量，但現在遊客反映人數過多，

故本次擬於出入口設置人數管制。例如香山濕地該處與電信業者合

作，透過手機訊號偵測人流、熱點，以提供觀光單位參考，後續或

可透過相關研究與分析、擬定較佳之高美濕地人數管理措施建議。

至於為減輕遊客對濕地生態環境之影響，後續會再調整規範木棧道

終點遊客灘地活動行為之相關文字內容。 

（三） 有關核心保育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5.符合漁業法及鰻苗捕撈漁期

管制規定之捕撈鰻苗行為（詳細規定及申請書如附錄 7）」中附錄七

鰻苗捕撈規定及相關表格，會依隨漁業母法或相關目的事業規範更

動，為避免造成誤解，建議本次可檢討修正不納入保育利用計畫中。 

（四） 將陸蟹列為保育目標物種前，可透過實施計畫先進行較深入的調查

與分析，包含其路徑、棲息環境等，俟得到較充分之調查結果後，

再檢視哪些物種需優先保護。另陸蟹在濕地外圍可能有需保護之重

點區域，但因該處為私有地，要劃設為重要濕地會較有阻力。因國

家公園署另有推動 OECM 夥伴關係，可透過補助等方式，鼓勵地

主之土地利用朝保育的方向轉型。 

（五） 電信信令資料在人流管理上，對全面的熱點分析很有助益，建議可

考量在實施計畫中編列項目並研議所需經費，或與市府觀光單位進

行合作。 

（六） 濕地陸化與木棧道淤積等屬自然現象還是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涉及

整體海岸的全面性課題，可再透過海岸管理法包含海岸防護設施與

海岸生態保育等考量，進行大尺度的檢視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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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關進行農藥調查在其他重要濕地也有民眾或環保單位建議，但因

種類繁多，尚需聚焦瞭解本區域常用藥劑種類。 

（八） 本計畫的檢討可看到關於雲林莞草的分布，也有外來種移除；至於

環境教育的方向，建議可更深入、營造體驗式的內容，讓民眾感受

濕地生態的豐富，藉由體驗讓民眾對濕地保護有較深刻的感受，進

一步投入守護志工行列。 

（九） 因經費有限，仍需各機關攜手合作，故必要與重要性之工作項目與

保育措施，建議詳列於實施計畫，以利後續向國發會爭取中長程經

費。 

（十） 濕地保育法有收費的機制，但第一線團隊仍有待克服衍生經營管理

上的問題，這部分尊重市府考量；同時也建議可參考鰲鼓重要濕地

案例，串聯當地飲食、周邊生態導覽、環境教育與當地特色產業，

透過遊程以進行收費。 

柒、 決議： 

一、本案公開展覽期間，民眾有任何相關意見或疑義，皆可透過書面（公民

或團體意見表）提出相關陳情意見並寄至本部國家公園署或電洽該署

錄案辦理。 

二、有關本次說明會及公開展覽期間相關陳情意見，本部將於公開展覽完

成後錄案並研析處理意見，併入計畫草案，提報「內政部重要濕地審

議小組」充分討論，以利後續保育利用計畫回應地方實際需求且落實

執行。 

捌、 散會（會議結束：下午 4 時整） 


